
 

104 年 1 月 2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 年 7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 年 8 月 6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 年 4 月 8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3年04月11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 年 7 月 11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113 年 10 月 11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壹、內容 

第一條 為建立大學教育與企業人才培育之產學合作模式，增進同學職前訓練技能及落實本系專業實

習制度，特訂定資訊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全學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全學期實習課為大四選修課程，學生需修習一門實習課程，學分數為九學分，實習時數 540

小時為原則，開設課程依本系課程規畫表辦理。 

第三條 全學期實習課程之實施與考評由擔任實習課程之輔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負責。 

第四條 實習單位應以下列為主： 

1.政府機關或政府立案之機構(含民營企業或財團法人非營利單位等)，實習內容與本系培育

專長相關之具體實習工作之相關企業。 

2.其他經資工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核通過之單位 

以上合格單位須由申請學生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茲認定。 

第五條 申請全學期實習之學生需選定本系一位專任教師擔任輔導老師，學生申請時需符合下列資格： 

一、未通過課程規劃表中之必修課程至多不得超過 2門。 

二、操行成績平均 80分(含)以上。 

第六條 校外實習實施方式： 

一、 欲申請全學期實習課程之學生，需得於前一學期末繳交「全學期實習申請書(附件

四))」，經本系召開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習申請始得生效。(每學期期初、期

末各召開 1 次審議會議)。 

二、 輔導老師與實習單位主管應保持聯繫以確認學生實習狀況是否正常，並請輔導老師填

寫「中華大學學生實習訪視輔導紀錄表」。 

三、實習完成後需繳交完整之全學期實習報告書(附件五)，依照報告書內廠商、輔導老師   

    評分表給定成績。報告之格式依系上規定，另可依照實習特性另行予以個別規範。 

       四、評分方式 

1. 輔導老師：評分依「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全學期實習輔導老師評分表」佔 50%。 

2. 實習單位：評分依「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全學期實習廠商評分表」佔 50%。 

第七條 適用對象：本系九十八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大學部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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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貳、使用表單 

一、中華大學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二、中華大學學生實習機構評估紀錄表 

三、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四、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全學期實習家長同意書 

五、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於實習課程及學生滿意度調查表 

六、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調查表 

七、實習學生對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表 

八、中華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輔導紀錄表 

九、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全學期實習輔導老師評分表 

十、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全學期實習廠商評分表 

十一、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全學期實習學生工作日誌 

十二、中華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終止與轉換實習機構申請 



  BA5-4-062-A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終止/轉換申請單 

                                                 日期：    年    月    日 

學院  學系  學號  

姓名  電話  

E-mail  課程名稱  

實習機構  累積時數  

實習輔導
教師姓名 

 申請類別 □終止實習  □轉換實習機構 

壹、申請緣由： 

 

貳、事件說明(請詳述)： 

 

參、實習輔導教師輔導紀錄： 

填寫說明：本紀錄所載資料不對外公開。 

申請學生 實習輔導教師 系所單位主管 

   

 


